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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低空制造、飞行活动与运行保障等环节，链条长、辐

射广、新业旺。当前我国通用航空飞行小时少，新机型研制周期长，电动垂直起降（electric 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eVTOL）飞行器等新型航空器适航取证难，导致上游研发与中游试飞衔接不畅，限制了

下游的运营发展；同时，飞行器数量激增与管控资源有限的矛盾突出，导致行业运行安全压力日益加重。

本文开展了通过强化试飞能力建设与完善空域治理体系打通产业链堵点的思考，提出强化试飞装备与基

地建设，促进设计、制造、试飞协同，缩短适航取证周期。构建高中低空一体化空域治理与分级管控机制，

对大型高速航空器实施精确管控，对小型低速航空器实行备案制与责任后置管理，以平衡空域安全与运

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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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1 000米以下）开放与管理

优化为基础，融合通用航空、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服务

等多领域的综合性产业体系[1]。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低空经济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实

力、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其中通用

航空指除公共航空运输外，利用民用航空器所进行的各

类飞行活动，涵盖工农业作业飞行、航空体育活动、应急

救援飞行、空中旅游飞行等[2]。作为一个跨行业、多主

体参与的系统性经济形态，低空经济的发展依托从制

造、保障到运营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协同，其总体结构

如图1所示。

图1展示了低空经济产业链的总体构成及其协同路

径。产业链主要包括四大板块：低空制造业、低空保障

业、低空飞行业和低空综合服务业。其中，低空制造业

以飞行器设计研发、关键材料与部件生产为核心，为运

营与飞行环节提供硬件基础；低空保障业由飞行试验与

适航支撑体系、低空空域治理与空管体系、低空飞行服

务保障体系构成。飞行试验与适航支撑体系面向航空

器研发验证与适航取证，承担性能测试与安全评估功

能；低空空域治理与空管体系提供空域划设、动态调配

及分类管控，实现精细化治理；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则以通信、导航、监视、气象及空管协同为核心要素，构

建全时、全域、全要素的飞行运行保障体系。低空飞行

业则是产业链的直接应用场景，包括以人为主的低空运

输飞行，以载货为主的低空物流飞行，以及航空拍摄、灯

光表演、农林植保、灾难救援、电力巡检等低空作业飞

行；低空综合服务业涵盖航空培训、航空租赁、航空金

融、航空保险、航空会展、航空文化旅游等相关服务产

业，构成运行过程中的支撑保障体系。在此框架下，空

域治理与试飞适航发挥关键纽带作用：一方面，空域治

理提供统一的规则体系，实现“静态划设+动态调配”，保
障产业链环节之间的有序衔接；另一方面，试飞适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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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型与新应用提供性能验证和安全认证，推动标准体

系的形成和跨环节数据的互认。二者共同作用，促使低

空制造、运营、飞行与服务四个环节实现深度融合，构建

起研发—验证—运行—服务的闭环协同体系。

尽管现有研究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

策解读与国际经验借鉴，但总体仍停留在应用与描述层

面，对支撑该领域走向成熟与规范化的深层科学问题挖

掘不足。复杂系统治理强调以系统思维统筹航空器、空

域、技术与政策，保障低空经济的高效与可持续运行。

低空经济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其背后复杂系统的运行

规律与相互作用机制，本文探讨其中匹配低空产业链发

展的空域治理问题和试飞能力建设高效协同的问题。

随着空域使用主体爆发式增长，空域资源稀缺矛盾

急速加剧，传统分区管控模式已难以支撑高频次、动态

化的运行需求。如何在复杂系统框架下实现政府、军

方、企业与公众间的多方协调，构建兼具“高中低空一体

化”静态分层与“动态灵活调配”能力的治理机制，成为

关键科学问题。通过融合北斗导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技术，可实现空域资源的动态感知、预测与智能调度，形

成以数据驱动、规则约束和协同决策为特征的精细化管

理体系，为低空运行安全与效率提升提供科学支撑。其

次，试飞能力建设的技术与制度协同问题是连接研发与

应用的关键环节。试飞不仅是验证飞行器性能与安全

的技术过程，更是技术标准、适航规则与监管体系的交

汇点。当前我国在试飞环节仍存在验证体系分散、管理

机制碎片化等问题，制约了新型飞行器的适航取证与商

业化进程。如何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融入试

飞全过程，实现性能评估与风险量化；如何在制度设计

中引入绩效导向与第三方服务机制，构建高效、透明的

监管体系，是当前亟需破解的关键问题。其本质在于探

索技术系统与制度体系的协同演化路径，以形成科学、

灵活、可持续的现代化试飞能力体系，为低空经济的安

全运行与快速迭代提供基础支撑。综上，匹配低空产业

链发展的空域治理和试飞能力建设高效协同构成低空

经济复杂系统研究的核心问题，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为我

国构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低空运行体系。

1 国际低空政策与产业链协同探索

欧美国家凭借前瞻性的战略布局、持续的技术研发

投 入 及 灵 活 的 监 管 体 系 迭 代 ， 在 先 进 空 中 交 通

（Advanced Air Mobiity，AAM）领域长期保持全球领先

地位，围绕低空资源高效配置、新型航空器适航认证突

破及商业化运营壁垒破除所开展的系统性探索，为全球

低空经济规范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参考范式。其

中，美国侧重以监管机制革新破解市场准入难题，推动

超视距飞行等高频次应用落地；欧洲则聚焦数字化空域

服务生态构建，实现多类型飞行活动的协同管控。二者

虽在实施路径上各有侧重，但均以打通AAM规模化发

展的核心堵点为目标，形成了兼具创新性与可操作性的

治理框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U. S.，NASA）提出AAM概念，将城市空中

图1 低空经济产业链协同框架
Fig.1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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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Urban：Air·Mobility，UAM）、区域空中交通

（Regional Air·Mobility，RAM）与超低空无人机运行

（Unmanned：Aircraft System·Traffc·Management，UTM）

纳入一体化管理框架，强调产业链协同联动[3，4]。2025年
8月，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发布了旨在降低超视距飞行（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BVLOS）运行门槛、推动规模化商业运营的历史性

提案[5，6]。该提案在400英尺以下空域内显著放宽了600
千克以下无人机的超视距飞行条件，并首次系统构建了

支撑商业运营的管理框架[7-9]。核心创新包括：创设第

146部分规则体系，确立自动化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认证标

准与责任边界，支撑空域冲突探测与合规监控等关键服

务；推行基于风险的绩效标准（Performance-Based
Requirement，PBR），以数字化手段替代烦琐审批，实现监

管标准化与透明化；建立飞行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督机制，

要求运营商实施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与运行记录；简化

低风险、高频次BVLOS任务审批，允许固定区域年度备案

运行，显著降低行政成本；鼓励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参与

空域信息、飞行计划与安全监控服务，形成政府与市场共

治的监管格局。实践表明，该新规在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技术创新、提升监管效率与保障飞行安全方面成效显著，

BVLOS申请量增长约40%，无人机物流、测绘、应急救援

等应用快速扩张；监管资源配置更加精准，违规率显著下

降。FAA通过“技术松绑、流程再造、责任强化”实现了低

空经济领域的“放管服”平衡，形成以数据驱动和绩效导

向为特征的新型监管体系。

欧洲的“U-Space”计划则以数字化空域服务为核

心，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飞行计划审批、动态信息发布

与实时监控自动化的统一运行框架[10]。欧洲航空安全

局（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EASA）进一

步针对eVTOL飞行器等新型航空器，制定了渐进式适航

认证规范[11-13]，根据技术成熟度动态调整标准，为制造

业提供可预期的取证路径。这一模式与美国AAM体系

相互呼应，共同体现了以数字化监管和产业协同为核心

特征的低空治理理念。

2 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现状及核心问题

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在

国家层面提出“大力发展低空经济”[14]，2023年12月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15]。

2025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整合

成立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聚焦发展规

划、适航审定、安全监管等核心任务，标志着我国低空经

济进入系统化、规范化推进阶段[16]。

我国已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民航局

专项政策为补充的法规体系。2025年二季度全国共发

布相关政策110条[17，18]，覆盖空域治理、基础设施、产业

培育、安全监管等领域。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低空空域

开放试点持续推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有效激

发了市场活力。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疆、亿航智能、峰

飞航空等企业在eVTOL飞行器研发与适航取证方面取

得标志性成果[19]。与此同时，低空通信、导航、监视体

系日趋完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低空交通管理中的应

用显著提升了系统智能化水平。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

下，2025年上半年低空经济一级市场融资额突破17亿
元[20]，投资涵盖研发、运营及基础设施建设，合肥、上

海、深圳等地率先启动eVTOL飞行器商业化试点，美团、

顺丰等企业积极探索无人机物流，推动应用场景加速落

地。低空经济产业链已覆盖研发制造、飞行运营、保障

服务等环节，显著带动区域经济转型。民航局预测2025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2035年有望达3.5万亿元，

每增加1亿元产值可带动约200个就业岗位[21]。但我国

仍面临“双重瓶颈”：通航机型研制周期长、eVTOL飞行

器适航标准缺失，导致研发与应用脱节；飞行器数量激

增，保有量已超50万架，传统空域管控模式难以适应新

业态[22，23]。

在此背景下，强化试飞能力建设与推进空域精细化

治理，成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提升运行效率的关键路径。

理论上，空域治理对稀缺低空资源进行分类管控与一体

化管理，实现安全与效率平衡，可拓展空域治理与产业

协同理论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应用；实践上，空域治理则

为政策制定和安全高效运行提供重要支撑。产业链协

同是指产业链各环节通过资源整合、流程优化、信息共

享等实现高效衔接，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24]。然而与

欧美相比，在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我国低空经

济的理论基础与系统化治理能力仍相对滞后，我国过去

研究更多聚焦政策法规解读与技术应用探索，尚缺乏对

核心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引导、

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等多个维度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快

速发展中也暴露出若干结构性矛盾与瓶颈问题，主要集

中在试飞能力不足制约产业链中游转化、空域治理粗放

难以适应高频次飞行需求两个方面。

2.1 试飞能力不足制约产业链中游转化

通用航空器因其结构复杂性导致研制周期显著延

长，根据《中国通用航空发展报告》，传统通用航空器从

研发到量产普遍需8年以上[25]。eVTOL飞行器具备电动

驱动、垂直起降及环保高效等技术特性，主要应用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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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应急救援和物流配送[26]。eVTOL飞行器等新业态

航空器虽然具备较强市场潜力，但因适航标准缺失、试飞

能力不足等因素，企业在产品研发和适航取证过程中缺

乏明确、统一的指引，加上试飞基础条件不足，仍有大量

型号在适航审定中面临周期延长的困境，从而造成上游

研发投入与中游应用转化脱节，导致适航取证进度明显

滞后。例如，亿航智能EH216-S从研制到获得民航局颁

发的标准适航证，耗时3年以上[27]；峰飞航空V2000CG亦

在类似周期内取得全球首个吨位级eVTOL飞行器型号

合格证[28]。适航审定的完整流程通常如图2所示。

2.2 空域治理粗放难以适应高频次飞行需求

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已从2023年的5 059.5亿元增长

至2024年的6 702.5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8 500亿元，

2026年有望实现万亿级跨越[29]。表1从航空器数量、飞

行架次、日均飞行小时三个维度，对比了2023年三类航

空器的情况。表中整体呈现出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数量、

飞行架次方面的优势，不同类型航空器在各运营维度表

现出差异化的特点[30]。随着低空飞行器数量快速增

长，而空域管控资源有限，现有管控体系仍高度依赖传

统的审批模式，未能有效区分大型高空高速飞行器与小

型低空低速航空器，导致“混合管理”效率低下、针对性

不足[1]。2024年全国发生多起无人机违规飞行事件，充

分暴露出管控资源配置与快速增长的飞行需求之间的

结构性失衡。部分地区低空空域开放程度不足，限制了

产业发展的规模。同时，空域管理技术手段相对落后，

监控能力存在短板，难以实现对低空飞行器的全程精准

监管，安全风险隐患日益增大，制约了低空经济的规模

化运营，低空空域治理滞后于产业实践需求。鉴于低空

飞行器型号繁多、应用场景差异巨大，制定统一且精细

化的技术、安全和服务标准面临困难，亟待跳出传统航

空标准框架，探索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监管新思路。

低空经济产业链由上游的研发制造、中游的试飞适

航以及下游的运营服务三大环节构成。目前，我国低空

经济产业链仍存在上下游衔接不畅的问题。其中，试飞

作为连接研发制造与商业运营的关键枢纽，其能力不足

已成为制约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上游，研发制造环节缺乏与中游试飞和适航取证

的高效互动机制，导致试飞数据未能充分反馈用于设计

优化，适航审定过程存在反馈滞后，延长了产品从设计

到市场的周期。在下游，运营服务主体缺乏提前介入试

飞和审定过程的渠道，难以及时根据试飞结果优化运行

模式与服务方案，影响了商业化应用的效率和安全性。

因此，强化试飞能力建设，构建覆盖设计、制造、试飞、运

营全链条的协同机制，是打通产业链堵点、提升整体效

率的关键路径。此外，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也日益凸显。

低空经济作为典型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航空器

研发设计、试飞验证、运营服务等各环节的专业人才需

求旺盛且多元。然而，当前该领域兼具技术创新能力与

产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供给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

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通过系

统提升试飞能力，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围绕试飞形成高效

协同，不仅有助于缩短适航取证周期、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也能为低空经济的安全、规范与规模化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3 试飞能力支撑产业链协同的关键路径

3.1 试飞能力对产业链协同的作用机制

试飞作为航空器由研发设计迈向商业运营的关键

环节，其效能直接决定适航取证效率与产业链衔接速

度，对疏通中游堵点具有决定性作用。试飞的核心功能

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试飞是航空器性能验证与设计

优化的重要手段。通过系统化测试，可全面评估动力、

导航、控制、气动布局等关键性能指标，及时暴露设计

缺陷与潜在安全隐患，为上游研发提供科学依据。例

图2 试飞流程图
Fig.2 Test Flight Flowchart

表1 2023年不同航空器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ircraft in 2023

2023年
航空器数量

2023年
飞行架次

2023年
日均飞行小时

无人驾驶航空器 282万 25 700万 6.33万
有人驾驶航空器（通用） 3 303 238万 3 756
有人驾驶航空器（运输） 4 270 492万 3.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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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VTOL飞行器在悬停、续航与应急处置等试飞中，

常出现电池续航不足、控制稳定性偏低等关键问题，经

针对性改进后产品安全性与可靠性显著提升。其次，试

飞数据是适航审定流程的核心支撑，直接影响取证周期

长短。审定机构需依托翔实、规范的试飞数据评估安全

与性能标准，唯有通过验证的机型方可投入商业运营。

美国Joby Aviation通过建设专业化试飞基地并积累高

质量数据，将eVTOL飞行器适航取证周期缩短至3年，

并于2025年实现全球首个在公共机场间的载人飞

行[31]，为商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现代化试飞体系是

推动产业协同的重要平台。最后，高水平试飞基地能够

集聚研发机构、制造企业、适航机构和运营商，实现资

源共享与信息互通：研发方可依托基地验证设计，制造

方依据反馈优化工艺，审定方实时掌握性能数据，运营

方提前熟悉设备特性，从而形成协同高效、互利共赢的

产业生态。

此外，系统性的试飞能力建设是防控低空经济发展

风险的重要保障。覆盖极限工况的充分试飞可在商业

化前识别安全隐患，显著降低事故率与社会风险。长期

积累的试飞数据还可支撑行业标准与安全规范的制定，

为低空飞行的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基础。由

此可见，强化试飞能力建设，实现性能验证、取证支撑与

产业协同的多维联动，是打通低空经济中游环节、加速

成果转化与提升系统韧性的核心路径。

3.2 强化试飞能力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切实解决试飞环节薄弱、取证周期冗长等核心瓶

颈问题，需系统性地推出一系列强化试飞能力建设的务

实举措。以下措施旨在从基础设施、服务生态、标准规

范、人才支撑与技术创新等关键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高

效、规范、可持续的试飞支撑体系。

为强化试飞基础能力，需构建覆盖广泛、功能互补

的多级试飞基地网络。应建设一批覆盖高原、沿海、沙

漠、丛林等复杂环境与极端气候的国家级综合试飞基

地，配备先进测试与监控设备，满足eVTOL飞行器、无人

机等多元化低空航空器的全方位试飞需求。同时结合

区域特色，布局聚焦城市低空运行、物流航线等场景的

专项试飞基地，并鼓励企业自建试飞场地用于研发验

证。为提升网络效能，应建立全国性试飞数据共享平台

与标准机制，推动数据互联互通，助力企业数据获取、审

定效率提升及科研深化。应同步培育专业化第三方试

飞服务生态，鼓励机构提供试飞方案设计、组织实施与

数据分析等全链条服务，满足市场多元需求，政府需加

强监管以保障服务水准与数据可靠性。同时，加快建立

统一试飞标准体系，出台低空航空器试飞技术相关规

范，明确关键性能测试方法与判定标准，推动试飞过程

标准化与结果可比。此外，应加强试飞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并深化产学研合作，系统开展在

职人员理论与实操培训，提升试飞员综合能力。推动试

飞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加大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数据

分析系统等研发投入，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技术在试飞中的应用，提升测试智能化水平与整体

效能。

通过多级基地网络布局、专业服务生态培育、统一

标准规范引领、高素质人才培养以及前沿技术创新驱

动，不仅能有效疏通当前产业链中游的试飞瓶颈、显著

缩短适航取证周期，更能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和整个产业的持续创新升级提供坚实保障。

4 空域精细化治理构建分类管控机制

4.1 高中低空一体化空域治理体系框架

在着力强化试飞能力建设以疏通产业链中游堵点

的同时，有效化解日益加剧的空域治理矛盾、释放低空

空域资源潜力，是支撑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

展的另一核心支柱。针对所揭示的低空飞行器激增与

传统管控模式不适配、安全风险上升等关键挑战，需构

建一套适应低空经济特点、兼顾效率与安全的精细化空

域分类管控体系。其核心在于推行“静态划设为基础、

动态调配为关键”的高中低空一体化管理模式，以实现

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空域的科学分层划设是精细化管理的基石。应依

据飞行器运行高度、速度、任务性质及风险特征，将空域

明确划分为三个层级，如图3所示：高空管制区（6 000米
以上），主要服务于公共航空运输等大型高速航空器，实

行严格统一的空中交通管制，确保飞行间隔与绝对安

全；中低空融合区（1 000~6 000米），作为通用航空、商业

航空及部分高性能无人机等多种飞行活动的混合运行

空域，需实施分类管控并辅以动态流量调配机制，平衡

不同用户需求；低空开放区（1 000米以下），则主要面向

无人机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观光等低空

经济核心业态，实行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鼓励市场主

体广泛参与，激发市场活力[32]。类似地，低空细分方案

如Amazon将500英尺以下空域划为低速、快速运输及禁

飞三层，为垂直交通分离提供参考[33]。

低空智联网可以作为统一的低空飞行管理信息平

台，全面整合来自导航定位、实时气象、空域通信、分布

式算力节点等的多源异构数据资源，实现常态化的空域

使用效能监测，定期评估各层级空域的关键运行指标。

基于多维数据的科学分析结果，应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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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灵活地调整空域划设边界、容量分配及使用规则。

低空智联网的建设可以为静态划设提供依据，为动态调

配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类用户提供便捷服务，最终实现

空域资源的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管理。

“静态划设+动态调配”的双层框架，结合低空智联

网的深度支撑，共同构成了适应低空经济发展需求的精

细化空域分类管控体系的核心骨架。然而，要将这一框

架有效落地，还需在监管模式创新、运行规则细化以及

关键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配套跟进。

4.2 构建“管理—空域—技术”三位一体的分类精准管

控机制

在确立了“静态划设+动态调配”的空域分类管控核

心框架后，对低空经济中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运行场景

复杂的小型、低空、低速航空器实施有效监管，成为确保

该框架顺畅运行的关键。针对传统审批模式难以适应

低空高频次、灵活化飞行需求的问题，亟需推行监管模

式创新与特色技术应用的双轮驱动。其核心思路在于，

对小型低空低速航空器实施以“备案制为主、责任后置

强化”的差异化监管策略，并针对不同空域场景实施分

类精准管控。

4.2.1 推行“备案制+责任后置”的监管新模式特色监管

体系

在空域物理结构之上，针对小型、低空、低速航空

器，构建“备案便捷化、责任明晰化、监管智能化”的特色

管理体系是提升监管效能的关键。如图4所示，飞行前，

运营单位或个人可通过统一的低空飞行管理信息平台，

在线提交航空器基础信息、计划飞行范围、时间段及操

作人员资质证明等必要数据，完成简易备案程序即可获

准飞行，大幅简化甚至免除复杂的预先审批流程。同

时，必须明确并强化违规飞行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

未按规定备案、擅自超出备案范围飞行、侵入禁限飞区、

干扰其他航空器正常运行或影响航空安全等行为，依法

依规实施严格处罚。这种“责任后置”模式的核心在于

强化运营主体的安全责任意识，促使其自觉遵守规则、

主动规避风险。为增强约束力，应配套建立低空飞行领

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严重违规的单位和个人纳入失

信名单，在航空器购买注册、飞行计划审批（备案）、参与

低空经济运营活动等方面实施必要限制。必须强制或

广泛推广航空器自动广播式身份识别与实时位置信息

技术，并结合电子围栏（Geofencing）等数字化边界管控

技术，实现对航空器身份、位置、运行轨迹的精准溯源和

对预设飞行范围的有效约束，为事中监管和事后追责提

供坚实的技术证据链。

构建“主动探测、精准识别、快速处置”的一体化防

控能力应对非合作无人机风险。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敏

感区域周边部署多种探测手段，形成立体化监测网络；

通过数据融合技术，主动发现和跟踪非合作目标。建立

分级响应机制，根据无人机的行为特征、所在空域敏感

性及潜在意图，将其划分为低威胁、中等威胁和高威胁

三类。低威胁以“监视与通报”为主，中等威胁采取非破

坏性干预，高威胁依法处置以迅速消除威胁并追查。将

非合作目标处置机制与合作目标监管体系联动，统一纳

入低空飞行管理信息平台。

4.2.2 场景化分类管控下的空域资源的精准配置

依据空域环境特征和风险等级实施场景化分类管

控是精细化管理的必然要求。为实现此目标，在借鉴并

图3 空域分层示意图与亚马逊空域分层对比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Airspace Strat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Diagram of Amazon Airspace St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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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际通行的空域分类理念基础上，我国国家空域基

础分类方法提出了针对性的空域划分方案，如图5所示，

将低空空域精细划分为G类与W类等类型，并据此施行

差异化管控策略。G/W类空域精细管理的核心在于明

确规则界定，将空域属性与运行风险精准匹配，从而实

现该严则严、该松则松的治理效能[34]。

G类与W类均属于非管制空域范畴，二者均不依赖

传统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其中，G类作为一般非管制空

域，划设范围既包含民用运输机场、通用航空机场上空

以外真高300米以下的核心区域，也涵盖平均海平面高

度6 000米以下、不影响民航公共运输飞行与军事飞行的

延伸空域；管理上仅提供飞行信息服务，但需对空域实

现监视覆盖，允许仪表飞行或目视飞行，驾驶员具备相

应资质。W类作为G类空域的子层级，聚焦G类空域内

真高120米以下的低空域，是低空经济的核心活动层；管

理上无专门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依托技术手段实现自主

管控与协同避让，且仅限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飞行，飞行过程中须广播式自动发送识别信息，其中

小型无人机操控员需取得相应执照；主要承载消费级无

人机娱乐（如航拍）、行业级无人机作业（如物流配送、低

空巡检）等场景。二者形成的层级体系保障了低空空域

的整体开放效率，通过技术应用与资质要求确立低空运

行的安全底线[34]。

4.2.3 基于北斗网格码的空域精细化管理技术实现

空域栅格化管理模式是实现精细化监管的关键路

径之一，其核心在于将空域资源分解为统一、细化的空

图4 无人机分级响应与处置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 the Hierarchical Response and Disposal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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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国家空域分类基础示意简图
Fig.5 Basic Schematic Diagram of National Airspac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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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单元，实现空域管理精度与使用效率的双提升。如图

6所示，基于北斗三维网格位置码的空域栅格化与分层

建模可按经纬度进行水平划分、按高度进行垂直分层：

宏观层级覆盖广域空域，中观层级适配城市运行，微观

层级实现高精度建模。多层栅格嵌套构建出可扩展的

空域分层体系。该模式可将建筑、树木、电线等障碍物

映射为三维栅格单元，实现低空环境的数字化表达，支

持空域信息共享、流量调控与冲突预防。从理论上看，

分层栅格思想可依据运行环境差异动态调整尺度，高空

区域采用粗粒度栅格提升计算效率，近地低空采用细粒

度栅格强化环境刻画与安全约束。在应用层面，结合北

斗网格码机制可为每个栅格赋予唯一空间标识，实现空

域资源的标准化编码与数字化管理。栅格化+网格码融

合路径，不仅显著提升低空环境建模的精细化与标准化

水平，也为空域治理、动态调配和精确导航提供统一的

空间基准与信息支撑，为低空经济的安全高效运行奠定

基础。

航空器空域栅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精细化技

术手段提升空域资源利用率，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支撑多

航空器协同运行。北斗网格标准依托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为空域治理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与导航

支撑[35]。该标准将地球空间细分为多层级、递归的三

维立体网格，并以二进制编码实现高效识别与管理，具

备米级乃至厘米级定位精度。随着层级细化，空域单元

更加精确，无人机可依据所在网格动态规划航迹与高

度，从而有效规避冲突、提升低空运行安全与效率[36]。

该标准还具有良好的兼容与扩展能力，可与GeoSOT体
系无缝衔接，并与主流地图图幅保持一致，显著提升其

在低空空域治理中的适配性与拓展潜力。

5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论证了试飞能力强化与空域治理

创新在推动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加强试飞能力建设与建立精细化空域分类管控机制，是

破解发展瓶颈的两条关键路径。

加强试飞能力建设，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链由上游

研发向中游应用高效转化的关键途径。通过建设多层

级试飞基地网络，完善审批与监管流程，建立覆盖设计、

制造、运行与安全的标准体系，培养试飞与适航审定专

业人才，并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可显著提升试飞效能、缩

短低空航空器取证周期、加速成果产业化转化。

构建“高中低空一体化”空域治理体系，推行基于风

险等级的分类管控机制，是实现低空产业安全与效率协

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应科学划分空域类型，建立动态评

估与调整机制，依托低空智联网构建统一数字化管理平

台，形成政府主导、军民协同、企业参与、第三方服务的

多元共治格局。对高空高速飞行器实施严格监控与全

生命周期管理，对低空低速航空器实行“备案制+责任后

置”的差异化监管。

推动低空经济由试点示范迈向规模化、高效协同，

需从法规标准、技术创新、产业培育与人才体系四方面

协同发力。应完善法律框架，统一适航与运行标准，完

善政策制度、核心技术突破与空域治理改革的系统推

进。加快通信导航、智能空域治理、能源动力等关键技

术突破；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深度融合，提升

运行智能化水平；完善产学研用机制与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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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低空空域栅格化与分层建模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Rasterization and Hierarchical Modeling of Low-altitude Ai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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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企业与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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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st Flight Capabilities and Airspace Governance for
the Low-altitude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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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altitude economy，as a nation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covers links such as low-altitude
manufacturing，flight activities and operation support. It has a long chain，wide radiation and a thriving new industry. At
present，China’s general aviation flight hours are limited，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new aircraft models is long，and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for new aircraft such as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eVTOL）
aircraft，which leads to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upstrea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idstream test flights，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wnstream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due to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ircraft and the limited control resources，the pressure on the safety of industry operation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is article conducts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st flight capabilities and improving the airspace
governance system to remove the bottleneck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It proposes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est flight
equipment and bases，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among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test flights，and shorten the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cycle.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airspace governance and hierarchical control mechanism for high，medium and
low-altitude airspace，implement precise control over large high-speed aircraft，and adopt a filing system and post-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for small low-speed aircraft to balance airspace safety and operational efficiency.

Keywords low-altitude economy；test flight capability；airspace governance；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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